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厦门市机关事务管理局文件
厦管〔2018〕32号

厦门市机关事务管理局关于

受理公务人员集体宿舍申请的通知

市直机关事业单位：

根据市委、市政府的工作部署和《厦门市市直机关事业单位

公务人员申请租赁集体宿舍实施细则（试行）》，我局自 2018 年

7月 1日起开始受理公务人员集体宿舍申请工作。有关事项通知

如下：

一、申请对象

本市市直机关、市直事业单位的在编在岗人员（以下简称公

务人员）。市公安系统人员和市教育、卫生计生、环卫系统事业

单位人员申请租赁集体宿舍直接由厦门市保障性安居公司受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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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申请及受理

（一）申请

申请人填写《厦门市市直机关事业单位公务人员租赁集体宿舍

申请表》，并将申请资料报所在工作单位审核。申请人申请资料由

所在单位审核并公示 3日后，按规定时间递交市机关事务管理局。

（二）受理

1.受理时间：自 2018年 7 月 1日起，每两个月为一个公务人

员集体宿舍申请、材料受理及选房周期（批次）。每个周期的单数

月的工作日为申请材料受理、审核时间（受理截止时间为当月最后

一个工作日的下午 5:00），双数月为所在批次符合条件的申请人选

房及办理房屋租赁手续时间。若有变动，另行通知。

2.受理地点：厦门市思明区湖滨北路 98号财经大厦一层厦门

市机关事务管理局服务大厅（工商银行滨北支行旁），咨询电话：

0592-5398832。

三、房源及配置

公务人员集体宿舍房源位于金鸡亭小区南侧的云松居安置房

及城市职业学院附近的源泉山庄 B地块（柯厝路）。集体宿舍统一

装修并配置基本生活家具，不配置厨房设施，租赁对象不得在集体

宿舍内明火做饭。其中一房型房源（源泉山庄 B地块）原则限已

婚夫妻租住，单套多房型房源采用单间出租的租赁方式。

申请人可自行前往房源所在地看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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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租金标准

公务人员集体宿舍租金按市场租金标准的 70％缴交，租金及

优惠比例若有调整，另行通知。水费、电费及物业管理费等另计。

项目名称
市场租金标准

（元／m2／月）

租金优惠比例

（％）

实际租金

（元／m2／月）

云松居 37.5 30％ 26.25

源泉山庄Ｂ地块 34.5 30％ 24.15

说明：1.本批次房源市场租金标准价均以住宅部分第三层作为标准

层，并根据楼层高度等相应调整（楼层调节系数为 0.002）。2.租金

价格按建筑面积计算，计租面积含公用区域分摊面积；3.租金及优

惠比例若有调整，另行通知。

五、申请条件

（一）在编在岗人员；

（二）在厦无住房；

（三）未享受政府其他住房优惠政策（不含住房货币化补贴）。

六、申请材料

1.经申请人所在单位审核的《厦门市公务人员租赁集体宿舍

申请表》；

2.申请人本人及配偶身份证、结婚证、户口簿的复印件，复

印件须加盖所在单位公章。（申请人已婚的须提供婚姻证明，配

偶为共同申请人）；

3.申请人所在单位出具的在编在岗证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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市机关事务管理局统一通过市国土资源与房产管理局住房查

询系统对申请人及配偶住房情况进行复核。

七、选房流程

每批次公务人员选房根据符合条件的申请人预约登记号顺序

选房，申请人预约登记号当批次有效。如选房人数多于房源数量，

房源被选完，选房活动即告结束，选房预约登记号不再保留。

（一）选房时间

每个批次具体选房场次及时间由市机关事务管理局根据该批

次内实际申请人数多少确定，并电话或短信通知申请人。

（二）选房须知

1.选房前需办理签到，未签到不能参加选房。申请人只有一次

选房机会，选房时限为 5分钟。

2.选房人准时到场签到的，按照选房顺序号码先后顺序进行；

未在规定时间内签到的视为迟到。选房人迟到的，按先来先选、后

来后选的次序选房。

3.签到后请在候选区等候选房叫号，叫号时限为 3分钟，超过

时限自动呼叫下一个号。

4.选房后必须签订《选房确认书》，否则选房无效，签订选

房确认书后不得更改选定的房屋座落及房间号。

5.以下情形之一的，视为申请人自动放弃本次选房资格，但

可重新申请租赁集体宿舍：

选房人未在规定时间内选房的；选房人拒绝选房的；选房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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未在选房当日签订选房确认书的；已签订选房确认书但未在规定

时间内办理房屋租赁手续的。

八、注意事项

（一）选房地点：厦门市思明区湖滨北路 98号财经大厦一层

厦门市机关事务管理局服务大厅（工商银行滨北支行旁），咨询

电话：0592-5398832。

（二）申请人选房场次和签到、选房时间将以短信、电话等方

式进行通知，请申请人认真填写并核对预留的联系电话号码。

（三）申请人签到时须出示个人身份证原件。

（四）申请人不能在规定时间到场选房，可选择：（1）由共

同申请人选房；（2）委托他人选房。受托人应持本人身份证原件、

委托人身份证原件或复印件、书面委托书原件于规定的选房时间

办理委托登记后参加选房。

（五）湖滨北路 98号财经大厦一层周边区域停车困难，递交

材料及到场选房请注意选择适当交通工具。

附件：厦门市市直机关事业单位公务人员租赁集体宿舍申请表

厦门市机关事务管理局

2018年 6月 21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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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

厦门市市直机关事业单位

公务人员租赁集体宿舍申请表

申

请

人

填

写

栏

本

人

姓 名 性 别

职 务 工作单位

联系电话 身份证号码

配

偶

姓 名 性 别

职 务 工作单位

联系电话 身份证号码

本人是否接受与异性申请人合租：□ 是 □ 否

现
住
房
情
况

房 屋 座 落 建筑面积（M2） 住房来源

申请理由：

申请人承诺：本人（及配偶）在厦门市没有承租或购买公有住房，没有其它私有

住房，未享受政府其他住房优惠政策（不含住房货币化补贴）。

申请人（签字）：

年 月 日

申请人工作单位审核意见：

单位主管部门名称： 工作单位电话： （工作单位盖章）

年 月 日

说明：1、本市市直机关、市直事业单位的在编在岗人员（以下简称公务人员）。市公安系统人

员和市教育、卫生计生、环卫系统事业单位人员申请租赁集体宿舍直接由厦门市保障性安居公司受

理。2、未婚、离婚、配偶已故的，在配偶姓名栏填“未婚”、“离婚”、“已故”。3、现住房的座落应详细

填写至单元号；住房来源分为租住私房、借居亲属家等。4、申请人工作单位需对申请人情况属实与

否予以证明，提出意见并加盖单位公章或单位行政主管部门公章。5、申请人需附本人及配偶身份证、

结婚证、户口簿的复印件，所在单位出具的在编在岗证明原件。复印件均须加盖所在单位公章。

厦门市机关事务管理局





厦门市机关事务管理局办公室 2018年 6月 25日印发


